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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5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0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召开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租部

分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揭阳市普宁华侨管理区佳隆食品厂出租给广东沃德

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使用，租金为每月人民币 33,601.50 元整，租金每 3 年上浮

10%，租赁期限 15 年，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开始计算。 

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11 月 24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出租部分资产的公告》。 

现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谅互让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决定签订《解除租

赁合同协议书》，提前终止上述资产的租赁。 

公司拟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的事项已经 2023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批准权

限内，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广东沃德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此项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承租方：广东沃德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妙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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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6,000 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屏山二村屏都路 1 号 302 

经营范围：轻质建筑材料制造；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新材料技术咨询、交

流服务；材料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环保技术开发服务；环境工程专项设计服务；

建材、装饰材料批发;室内装饰、装修；室内装饰设计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

制造；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房

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 

三、合同主要内容 

1、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于本协议生效之日，提前解除双方已签订的

《房屋租赁合同》。 

2、甲乙双方于本协议生效后，办理租赁资产的交接手续。双方授权代表在

交接清单签字，租赁资产自交接清单签字之日发生转移。租赁资产交接后，发生

毁损、故障等均与乙方无关。 

3、乙方承担资产实际退还之日前的所有费用，包括租金、水电费、维修费

等一切费用。《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甲方按照《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扣除乙

方欠缴费用后退还合同履约保证金。 

4、依附于租赁房屋的装修等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损坏租赁房屋内原有的

基础装修、设施设备、物品等，如有损坏，照价赔偿。乙方撤出租赁房屋后，遗

留物品视为放弃，甲方有权处置。 

5、原租赁合同解除后，任何一方均无须承担原租赁合同项下约定的权利和

义务，双方同意就原租赁合同事项互不追究法律责任。 

6、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依法承担相

应赔偿责任。 

7、因本协议所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租赁物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8、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9、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权力机构批准及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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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盖各自公章后生效。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提前解除租赁合同是基于双方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进行的，公司将严格按

照协议约定处理该事项，并及时关注和跟进承租方的履约情况。本次提前解除租

赁合同，将使公司租赁收入减少，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其他方面造成重大影响，

不会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对该资产后续开发利用进行重新论证，优化资源配置，

形成符合公司发展需求的使用方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7 日 


